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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    防    處 
 牌 照 及 審 批 總 區 

 香港九龍尖沙咀東康莊道１號 5樓 

 消防總部大廈 

 

本處檔號  OUR REF.: (76) in FP 343/04 VI 

來函檔號  YOUR REF.:  

電報掛號  TELEX: 39607 HKFSD HX 

圖文傳真  FAX: 852-2723 2197 

電    話  TEL NO.: 852-2733 7612  

 

 

 
 
 
 
 
 

   

 
 

  FIRE SERVICES DEPARTMENT  
  LICENSING & CERTIFICATION COMMAND 
   FIRE SERVICES HEADQUARTERS BUILDING,  

    5 / F ,  N o . 1 H o n g  C h o n g  R o a d ,  
    Ts im Sha  Tsu i  Eas t ,  Kowloon  

     H o n g  K o n g .  

 
 
 
 
 

致﹕  認可人士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註冊通風設備承辦商  
註冊電梯承辦商  
香港火險協會  
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  
香港工程師學會結構部  
電力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電梯業協會  
電訊盈科有限公司  
香港建造商會  
建築署署長  
屋宇署署長  
房屋署署長  
石油公司  

 

執事先生﹕  

消防處通函二零零一年第三號  

發出消防處通函的方式  

一直以來，消防處通函都是以郵寄方式發出的。由二零零零年十二

月起，大家亦可以在本處的下列網址閱覽或下載仍然生效的消防處通

函﹕  

中文版﹕  
英文版﹕  
 

http://www.info.gov.hk/hkfsd/chinese/notice/notice1.htm 
http://www.info.gov.hk/hkfsd/english/notice/notice1.htm 

為了確保大家可以盡快收到消防處通函，以及減少用紙以保護環

境，由二零零一年十月三日起，本處亦會透過下列兩個新增的途徑，

發出新的消防處通函﹕  

電郵﹕每當有新的消防處通函發出，本處便會發電郵通知你，以便

你隨時在上述網址閱覽新的通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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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新發出的消防處通函會以傳真方式傳遞給你。  

本處亦會藉今次機會更新消防處通函的分發名單。請在隨函附上的

回條填上最適合你的傳遞方式，並於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之前

將填妥的回條交回本處牌照及審批總區。本處建議你使用新增的電郵

和傳真傳遞方式，因為這兩個方式既快捷又環保。  

如果本處在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仍未收到你的回覆，便會即時

從消防處通函的分發名單中刪除你的名稱。  

 

 

 

 

 消防處處長  

 

(劉貴山               代行 ) 

 

連附件  

 

 

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三日  



回條 
消防處通函二零零一年第三號 : 發出消防處通函的方式 

 
 

致﹕九龍 
尖沙咀東康莊道 1號 
消防處總部大廈 5樓 
消防處牌照及審批總區總部 

 
傳真﹕2367 3631 

 
 
名稱(機構或個人) : 
 
 
  
 (英文正楷) 
 
 
  
 (中文) 
 
聯絡人姓名 :   
(只適用於機構訂戶) 
 
聯絡電話號碼 :   日期 :   
 
 
我希望經以下傳遞方式收到新發出的消防處通函／請貴處從分發名單中刪除我的名稱: * 
 
□ 電郵   

(電郵地址) 
 
□ 傳真(24小時)                          

(傳真號碼) 
 
□ 郵遞地址    

 
  
 
 

□ 我不想再收到消防處通函，請從分發名單中刪除我的名稱。 
 

*   請在適用的方格內劃上“_/”號選出一項，並填上所需資料。 
 
 
 
注意事項 
 
(1) 上述資料只會用於處理有關你訂閱消防處通函或要求從分發名單上刪除你的名稱的申請。這些資料會

為上述目的而提供予有關部門/機構。 
(2) 在本表格提供個人資料屬自願性質。然而，如果你未能提供所需的資料，本處或不能處理你的申請。 
(3) 如果本處在二零零一年八月三十一日仍未收到你的回覆，便會即時從消防處通函的分發名單中刪除你

的名稱。 


